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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預算籌編原則 

為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動，妥善運用非營業特種基金資源，協助政

府推動重大政策，本院本強化基金財務管理之精神，訂定本年度各基

金共同之預算籌編原則如下： 

一、各基金應依設立目的，積極開源節流或提升資源使用效率，審慎

估列基金收入（來源）及支出（用途）預算。除依法令規定費率

徵收之收入，並用於特定用途者外，應本完整回收成本精神，適

時檢討調整產品價格或服務費率。 

二、新設基金應依法律或配合施政需要，並具備政府既有收入或國庫

撥補以外新增適足之財源，且所辦業務未能納入現有基金辦理，

始得設立。已設立之基金，應適時就基金設立目的之達成情形、

業務規模、設立期限、營運績效及是否適宜由民間經營等檢討其

存續或裁撤事宜，並配合編列有關之預算。各基金並應配合行政

院組織改造，妥適辦理基金改隸、業務移撥及基金整併、裁撤檢

討事宜。 

三、各基金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，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預算，凡績

效不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無必要之支出，均不得編列預算。 

四、各基金預算編列範圍應與公務預算明確劃分，符合基金設立目的

及基金用途者，始得於基金編列預算。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

基金應審慎推估可用資金，並妥作中長程資金運用規劃，且應在

基金中程可用資金範圍內，依據設立目的及用途，擬具業務計畫，

並配合編列預算。 

五、各基金應配合政府改造政策需要，合理調整組織。財務欠佳或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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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發生短絀之基金，應積極研謀改善。 

六、各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、資金轉投資計畫及其他

重大投資計畫應妥作可行性評估，核實成本效益分析，擬具計畫

依規定程序報核，並建立計畫管控及風險管理機制；其預算之編

製，應依核定計畫，衡酌工程或投資進度、財務狀況及執行能力，

據以核實編列年度預算。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新興計畫，應

先行製作選擇方案與替代方案及其成本效益分析，且應確實評估

未來營運、維修成本等財務之可行性，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

用之說明。公共建設計畫應依「公共建設計畫審議、預警及退場

機制」辦理。各基金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應依「自償性公共建設

預算制度實施方案」辦理，並強化財務規劃，核實估算自償率。 

七、各基金應加強辦理各項債務管理措施，包括閒置資金應優先償還

債務、調整債務結構及積極協調金融機構調降利率等；各基金所

舉借之債務，應確具可靠之償還財源，並運用多元籌資管道，彈

性靈活調度資金，降低利息負擔，倘償債財源有不足以清償債務

本息之虞時，應即研提營運改善及債務清償計畫。 

八、各基金應積極活化閒置、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之不動產，並加

強財務管理及現金調度，活化累存資金，以發揮資產效益及提高

資金運用效能。 

九、各基金應善盡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之社會責任，積極與社會大眾

溝通協調，避免環保糾紛，以利重大建設之順利進行。 


